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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浮梁江西省开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朱溪铜矿“10·12”较大跑车生产安全

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10 月 12 日 2 时 43 分左右，江西省开盛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朱溪铜矿发生一起较大跑车生产安全事故，造成

3 人死亡、1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518 万元。

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第

一时间作出指示批示，要求抓紧救治受伤工人，查明事故原

因，妥处善后，管控好舆情，举一反三开展重点领域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坚决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景德镇市委市政

府、浮梁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事

故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493 号令）《江西省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评估办法》（赣府厅字〔2022〕38 号）等法

律法规相关要求，2025 年 10 月 13 日，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成

立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江西局、景德

镇市公安局、景德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景德镇市市场监

管局、景德镇市总工会、浮梁县人民政府组成的江西省开盛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朱溪铜矿“10·12”较大跑车生产安全事

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依法对该起事故进

行全面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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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时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的要求，经现场勘查、调查

询问、调阅资料、分析论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

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

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事

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

议。

经调查认定，江西省开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朱溪铜矿

“10·12”较大跑车生产安全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管理不

到位，工人违规搭乘材料车下井、绞车钢丝绳断裂，导致的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江西省开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盛矿业），

位于景德镇市浮梁县寿安镇宁厂村，成立于 2002 年 4 月 8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60222739185349R，注册资本

柒仟零伍拾伍万元整，是一家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金锦伟，经营范围是铜金属采选，下辖

江西省开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朱溪铜矿（以下简称朱溪铜

矿）采矿许可证证书编号为：C3600002009043120013877，有效

期限为 2020 年 8 月 10 日至 2030 年 3 月 10 日，开采矿种为

铜矿，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9 万吨/年，矿区范

围由 4 个拐点控制，矿区面积 0.3715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

为 150 米至-300 米标高；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为（赣）

FM 安许证字〔2020〕M1764 号，有效期为 2023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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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许可范围为铜矿 9 万吨/年，斜井+盲

斜井开拓，-200m、-250m、-300m 中段地下开采。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朱溪铜矿设有矿长、生产副矿长、机电副矿长、安全副

矿长、总工程师各 1 名，配备采矿、地质、测量、机电、通

风等专业技术人员 5 名，排水、支柱、爆破、提升、电焊、

电气等特种作业人员 22 人，注册安全工程师 1 名，内设安

全生产领导小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隐患排查治理机构、

应急管理机构、职业卫生机构，安全检查小组、爆破小组、

凿岩组、出矿班组、设备管理组、提升班组、推车班组、技

术组
[1]
。

1

（三）事故发生经过

通过调取查看监控视频、询问涉事人员和救援人员等，

还原了事故发生经过。

1.矿车脱轨。2025 年 10 月 12 日 1 时 13 分，井下矿车

在提升至井口轨道变轨换道最高处时，绞车司机操作不当，

突发脱轨故障并卡住无法移动。3 名地面推车工尝试对脱轨

矿车进行位置调整，但因矿车卡阻角度及自身重量限制，调

整操作未能成功。井下出矿班组杨昔祥、朱安德、朱又发、

龚建良 4 人发现无空矿车按计划运送至井下作业点，影响正

常出矿作业，随即通过电话与地面推车班组取得联系，核实

[1]朱溪铜矿安全管理情况：企业制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40 项、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45 项、安全操作规程

21 项，制定印发《江西省开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按照 15

元/吨、9 万吨基数计划每年提取安全费用 135 万元，2024 年实际提取使用安全费用约 346 万元，2025 年

以来实际提取使用安全费用约 209 万元。2025 年 2 月 19 日-22 日组织对老员工、特种作业人员,2月 19 日

-28 日和 7月 1日-7 月 9日组织对新员工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以及考核。2025 年 2 月-8 月，每月按要

求开展隐患排查，共发现隐患 28条、其中重大隐患 4条，均已整改完毕。2025 年 3 月 19 日组织开展高处

坠落事故应急演练，2025 年 6 月 15 日开展冒顶片帮事故专项逃生应急救援演练，并存档有相关演练材料、

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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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井口矿车脱轨卡住的具体情况，4 人决定前往井口协助

处理。

2.矿车脱轨处置。1 时 37 分，绞车司机戴丽珍启动地面

绞车准备提升主斜井井底的材料车。1 时 41 分，出矿班组杨

昔祥、朱安德、朱又发、龚建良 4 人违规搭乘材料车至井口，

协助地面推车工调整脱轨矿车位置。地面推车工黄兴军计划

使用铲车推开脱轨矿车，因担心矿车被推开后砸损提升材料

车的钢丝绳，遂安排他人通知绞车司机戴丽珍松放提升材料

车的钢丝绳，避免钢丝绳与脱轨矿车发生接触碰撞。1 时 45

分至 1 时 47 分，绞车司机戴丽珍接到通知后，先后 3 次松

放提升材料车的钢丝绳。钢丝绳松放到位，不在脱轨矿车影

响范围后，黄兴军启动铲车，成功将脱轨矿车推开至安全区

域，解除了井口轨道堵塞故障。

3.脱轨处置完再次下井。2 时 39 分，在脱轨矿车处置完

毕后，绞车司机戴丽珍先后通过肉眼观察、手电筒照射的方

式，对卷扬机处的钢丝绳状况进行查看，但因绞车房卷扬机

区域灯光昏暗，查看不清。2 时 40 分，绞车司机戴丽珍再次

操作绞车，先后 3 次松放材料车的钢丝绳，在此过程中，卷

扬机滚筒内的钢丝绳出现排列紊乱现象，但该异常情况未被

戴丽珍及时发现。同时，杨昔祥、朱安德、朱又发、龚建良

4 人推动材料车沿主斜井口轨道下滑，准备返回井下作业点。

2 时 41 分 17 秒，在材料车下滑张紧钢丝绳的过程中发生第

一次“墩绳”（即：钢丝绳在卷扬机滚筒上松弛后突然受力

绷紧）。2 时 41 分 45 秒，朱安德、朱又发、龚建良等 4 人



- 5 -

推动材料车先后至井口值班室附近，由龚建良通过打铃方式

向绞车司机戴丽珍发送信号。2 时 42 分 07 秒，戴丽珍收到

信号后，启动地面绞车下放材料车，杨昔祥、朱安德、朱又

发、龚建良 4 人再次违规搭乘材料车一同下井。

4.钢丝绳断裂与人员坠落。2 时 43 分 19 秒，绞车运行

过程中，戴丽珍突然发现材料车的牵引钢丝绳出现异常晃

动，钢丝绳发生二次墩绳于+72.35m 标高处发生断裂，她紧

急拉闸停机。钢丝绳断裂后，搭乘材料车的 4 人随车辆一同

沿主斜井轨道急速坠落。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提升材料车的钢丝绳断裂，断裂的钢丝绳分别

位于+72.35m 标高处和-80.9m 标高处。-9.5m 标高处斜井井

壁有跑车划痕，-26.5m 标高处斜井轨道变形移位，-68.5m

标高处发现1个链接插销，-71.5m标高处发现7个台阶损毁，

-95.5m 标高处发现钢丝绳连接材料车脱落的三环链，-109m

标高处发现 1 辆材料车侧翻在斜井轨道中间，-150m 中段处

发现 2 辆材料车侧翻在信号室附近。

+72.35m 标高钢丝绳断裂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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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死者杨昔祥、朱安德、朱又发分布在-50m 中段至

-100m 中段之间，1 名伤者龚建良在-60m 标高附近；现场有

3 处血迹，分别位于-74.5m 标高右侧台阶处、-79.05m 标高

右侧台阶处、-89m 标高右侧台阶处。

-79.05m 标高右侧人行踏步血迹处（图 2）

事故现场示意图（图 3）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违规搭乘材料车的 3 名工人当场死亡、1 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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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伤，3 辆材料车受损、提升材料车的钢丝绳断裂、斜井

轨道受损。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约 518 万元（不含事故罚款等）。

二、事故应急处理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 年 10 月 12 日 2 时 43 分，当班推车工方金财等人

听到异常声响，到井口查看情况后，立即联系带班矿领导邓

胜怀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3 时 20 分，邓胜怀向安全副矿长

黄支显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3 时 25 分，黄支显向矿长黄炜

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4 时 6 分，黄炜向寿安镇宁厂村委会

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4 时 20 分，宁厂村委会向寿安镇人民

政府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4 时 40 分，寿安镇人民政府向浮

梁县人民政府值班室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5 时 5 分，黄炜

向浮梁县应急管理局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5 时 21 分，浮梁

县应急管理局向景德镇市应急管理局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

5 时 40 分，黄支显拨打 110 电话请求救援；5 时 58 分，浮

梁县应急管理局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江西局电话报告了

事故情况；6 时 32 分，浮梁县应急管理局通过事故直报系统

报告了事故情况；7 时 5 分，浮梁县应急管理局向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江西局、景德镇市应急管理局书面报告了事故情

况。景德镇市、浮梁县人民政府及其应急管理部门，国家矿

山安全监察局江西局、江西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同志接到

事故报告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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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5 年 10 月 12 日 2 时 43 分，带班矿领导邓胜怀接到

当班推车工方金财报告后，立即安排安全员周立强、工人邓

战武、龚志慧等十余人下井救援。周立强等人在-50m 中段至

-100m 中段之间的位置，发现杨昔祥、朱安德、朱又发 3 人

没有生命体征，龚建良在-60m 标高附近还有生命体征，龚志

慧立即前往-150m 中段使用井下电话向在地面指挥的邓胜怀

告知人员伤亡情况，要求地面运送担架至伤亡人员位置。3

时 57 分，周立强安排人员把伤者龚建良运送至地面井口位

置。4 时 2 分，邓胜怀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同时安排车辆运

送伤者龚建良至寿安驿站处，转由 120 急救车辆运送至景德

镇市第三人民医院救治。4 时 59 分，杨昔祥、朱安德、朱又

发 3 人全部救出（经确认 3 人均已死亡），5 时 50 分左右，

杨昔祥、朱安德、朱又发 3 人被送至殡仪馆。

省、市、县有关领导赶赴现场后，属地政府与应急管理

部门等相关单位立即成立事故应急处置专班，下设救援抢

险、善后处理、事故初步核查、舆情管控 4 个小组开展事故

应急处置，采取有效措施管控现场。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景德镇市委市政府、浮梁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伤者医疗救治和事故善后工作。10 月 12 日 13 时 48 分，

伤者龚建良由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转运至江西省人民医

院红谷滩分院接受治疗；10 月 14 日，朱溪铜矿与 3 名死者

家属达成一致赔偿意见，并已全部赔偿到位，死者家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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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稳定、社会舆情平稳。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事故调查组评估，该起事故发生后，朱溪铜矿接到井

下事故报告后，立即开展事故救援，做好现场管控，但是在

事故信息报告和救援信息传递方面不够及时。景德镇市人民

政府与浮梁县人民政府及其应急管理部门，国家矿山安全监

察局江西局、江西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同志接到事故信息

报告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协调各方力量迅速开展事故

应急处置，伤者医疗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力有序，没有引

发社会不稳定事件和舆情事件。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当班工人杨昔祥、朱安德、朱又发、龚建良 4 人在升井

协助处置矿车脱轨问题后，准备返回井下作业时，因主提升

绞车与猴车处于闭锁状态，在此期间 4 人为快速下井便违规

搭乘材料车，下行过程中钢丝绳断裂，材料车失去控制在主

斜井加速下行，搭乘的 4 名人员随材料车一同沿主斜井轨道

急速坠落。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2025 年 4 月 16 日，江西省矿检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出具

了江西省开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朱溪铜矿钢丝绳安全检测

检验报告，检测检验报告显示：参数及型号为 6×19S-FC 直

径 24.5mm 的钢丝绳检测结果合格。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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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排

除人为故意破坏、灾害因素等影响。

（四）间接原因分析

1.安全意识不强，有关处置失当。现场作业人员（含推

车工、绞车司机）缺乏安全意识，黄兴军为快速排除矿车脱

轨故障，未评估松绳风险，直接安排松放钢丝绳；绞车司机

戴丽珍在卷扬机滚筒处灯光昏暗无法看清钢丝绳状况时，仍

多次操作绞车，且未发现钢丝绳排列紊乱的异常，接到打铃

信号后，启动绞车下放材料车。

2.制度落实不严，当班矿领导未带班下井。企业实行每

名矿领导负责 24 小时带班下井制度，时间不合理、执行有

难度。当班矿领导未严格执行带班下井制度，未与出矿班组

同下井同升井，强化现场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

患等职责履行不到位。

3.安全管理不到位，夜间作业管理混乱。提升运输系统

管控措施不健全，对未按规定乘坐猴车的现象整治不力，当

班夜间井口值班室和监控室等岗位无人值守，安全管理存在

盲区，对于出入井登记、检身、随身携带人员定位卡和自救

器等安全确认工作无人负责，致使夜间作业管理无序、风险

叠加、隐患重重。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朱溪铜矿

1.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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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偏差。制定了相关安全管理制度，

但是在督促执行上有盲区、存漏洞，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规

程的行为不到位、不彻底。制定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方案，但在贯彻落实上有差距。

2.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全面。明确了安全生产岗

位责任制，但是未按要求有效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度落实。企业实际控制人未参与企业日常安全管理，矿

领导在落实带班下井制度等安全管理方面履职不到位，井

口、监控等重要场所关键人员缺岗缺位，导致安全责任层层

失守。

3.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落实不规范。组织了对从业人员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但是新员工、老员工和特作人员培训

考核未针对性突出本岗位安全操作、应急处置等知识和技

能。部分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未全面记录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的内容、学时、参加人员等内容。

4.安全生产从业人员整体水平不理想。企业配备了五职

矿长、五科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以及特种作业人

员，但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认识

有偏差、执行有差距。安全管理人员履职水平不高、工作执

行力不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能力不足。作业人员文化

水平不高、安全素质偏低、纪律性不够强，存在习惯性违章

作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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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管部门

1.景德镇市应急管理局对基层应急管理部门贯彻落实

矿山安全法律法规的系统性指导不够，对基层政策执行情况

的动态跟踪评估不足，督导考核机制刚性约束不强，压力传

导存在衰减现象，矿山安全法规标准的穿透力与执行力未充

分释放，在统筹全局战略思维与长效治理能力上有待提升。

2.浮梁县应急管理局落实矿山安全监管责任不到位，对

于朱溪铜矿反“三违”工作不彻底、工人习惯性违章的问题

以及潜藏在其背后的安全管理漏洞未能早发现、早处理；矿

山安全生产形势分析研判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研究解决

矿山安全监管薄弱问题。

（三）地方政府

1.浮梁县人民政府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

任制规定》有关责任要求不到位，政治站位与全局意识需进

一步加强，在统筹推进矿山安全治理与县域高质量发展深度

融合上存在不足；对辖区内相关部门、乡镇贯彻落实矿山安

全法律法规的指导、监督不力。

2.浮梁县寿安镇人民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不到位，监

管效能与矿山高质量发展要求存在落差，风险防控体系与现

代化治理需求不匹配，安全监督检查力量薄弱，督促辖区内

矿山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力，特别是对辖区内矿山

企业反“三违”工作督促不力。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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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班出矿班组杨昔祥、朱安德、朱又发 3 人安全意识淡

薄，从-150m 中段违规搭乘材料车至井口协助地面推车工调

整脱轨矿车位置后，忽视安全风险，违规搭乘材料车下井，

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上述 3 人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予

追究责任。

（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1.龚建良，男，朱溪铜矿出矿班组员工，2025 年 10 月

12 日，从-150m 中段违规搭乘材料车至井口协助地面推车工

调整脱轨矿车位置时未随身携带人员定位卡，在不安全的条

件下，向绞车司机打铃发信号后，违规搭乘材料车下井，对

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五十七条规定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七条规定
[3]
，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鉴于其在事

故中受伤、意识仍未清醒，建议暂缓追究责任。
2

2.邓胜怀，男，朱溪铜矿机电副矿长、安全管理人员。

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2025 年 10 月 12 日，未执行

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没有与出矿班组同下井同升井，未组

织开展 10 月 12 日的班前会，对当班出入井人员登记、检身、

随身携带人员定位卡管理不到位，没有及时发现并及时制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

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不服从

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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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矿班组违规搭乘材料车下井，对矿车脱轨处置缺位，对事

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规定
[4]
，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5]
规定，建议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三）涉事企业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金锦伟，男，开盛矿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其

作为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依法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未督促、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6]
的规定，建议由景德镇

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

条第二项
[7]
的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3

2.黄炜，男，朱溪铜矿矿长、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矿

山安全生产工作。未认真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

责，对工人违规搭乘材料车下井、绞车工违章操作的情况失

管失察；对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管理不到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七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

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

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

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

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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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
[8]
、第五项和《金属非金

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原国

家安监总局 78 号令）第四条第二款
[9]
的规定，建议由景德镇

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

条第二项、《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

检查暂行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78 号令）第二十三条第

二款
[10]

的规定，暂停或者吊销其安全资格证，并处上一年年

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3.黄支显，男，朱溪铜矿安全副矿长、安全管理人员。

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日常安全教育培训落实不到

位，对“三违”人员批评教育和处罚力度不大；对生产作业

安全状况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其行为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
[11]

、第

五项、第七项规定，建议由景德镇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

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4

4.宋文平，男，朱溪铜矿生产副矿长、安全管理人员。

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日常生产作业安全状况检查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9]《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78 号令）第四条第

二款：矿山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对落实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全面负责。

[10]《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78 号令）第二十

三条：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而没有领导带班下井的矿山企业，对其主要负责人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其安全资

格证，并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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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规定，建议由景德镇

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

条的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5

5.何晓宏，男，朱溪铜矿总工程师、安全管理人员。未

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按要求认真填写带班下井交

接班记录，并向接班的领导详细说明井下安全生产状况、存

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处理情况、需要注意的事项等，对事故发

生负有领导责任，违反了《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

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第十一条
[12]

的规定，建议由景

德镇市应急管理局依据《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

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 78 号令）第二

十一条
[13]

的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6.戴丽珍，女，朱溪铜矿绞车司机。矿车脱轨处置不当，

未确认清楚绞车安全状态，接打铃信号后，启动绞车下放材

料车，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建议由考核发证机关依据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原国家安监

总局 80 号令）第三十条第三项
[14]

的规定，撤销其特种作业

操作证；建议由朱溪铜矿按企业内部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12]《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78 号令）第十一

条：矿山企业领导应当认真填写带班下井交接班记录，并向接班的领导详细说明井下安全生产状况、存在

的主要问题及其处理情况、需要注意的事项等。

[13]《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78 号令）第二十

一条：矿山企业领导未按照规定带班下井的，对矿山企业给予警告，处 3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

责令停产整顿；对违反规定的矿山企业领导按照擅离职守处理，并处 1万元的罚款。

[14]《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80 号令）第三十条第三项：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考核发证机关应当撤销特种作业操作证：（三）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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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兴军，男，朱溪铜矿推车工。安全意识淡薄，为快

速排障未评估松绳风险，矿车脱轨处置不当，对事故发生负

有责任。建议由朱溪铜矿按企业内部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四）涉事企业的处理建议
6

1.朱溪铜矿。未按要求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

严格督促作业人员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负有主体责

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

款
[15]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16]

、第四十四条
[17]

规定，建议由景

德镇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第二项
[18]

的规定，处以 120 万元的罚款。

（五）对有关公职人员处理建议

对相关公职人员履职情况线索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

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六）其他建议

责成浮梁县寿安镇政府和浮梁县应急管理局向浮梁县

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责成市应急管理局、浮梁县政府向

景德镇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

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

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

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

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

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发生较大事

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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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安全发展理念必须牢固树立。安全认识不到位，

就难以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职工群众、

政府监管、行业、社会等全方面持续加强“发展决不能以牺

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红线意识。

（二）安全生产责任必须压紧压实。安全职责不落实，

就难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必须首位压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持续强化党政领

导责任，深化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切实

落实部门监管责任，依法履行所属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三）安全生产管理必须履职尽责。安全管理不到位，

就难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必须严格履行企业法人、实

际控制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职责，建立健全并全面落实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等各项制度，做

到安全生产责任、培训、投入、管理、应急救援“五到位”，

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从源头上防范化解

重大安全风险。

（四）安全生产监管必须从严从实。安全监管不严实，

就难以形成安全生产高压态势。必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监管

执法质效，统筹加强安全生产巡查、综合督查、专项检查、

日常监督检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和分级分类差异

化执法，依法采取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一案双罚、行刑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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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等措施，加大执法处罚力度，深化“打非治违”，依法坚

决处置安全生产重大违法行为。

（五）安全生产统筹必须全面把握。安全统筹不到位，

就难以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层面

高位推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党委、

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经常性研究解决区域性安全生产重大事

项问题，加大安全生产投入，配齐配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人

员，将安全生产作为衡量高质量发展、平安建设、精神文明

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统筹推进矿山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

动，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提出如下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矿山行业

安全生产工作特点，紧盯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健全完善矿山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逐项对标对表梳理，堵住

安全管理漏洞；健全完善“五职矿长”“五科”专业技术人

员、安全管理人员、现场作业人员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切实做到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

责；要强化事故警示教育，加强矿山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针

对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加强反“三违”行

为的工作力度，不断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

（二）聚焦矿山安全风险辨识管控。要全面摸清矿山企

业生产建设各环节各岗位的安全风险隐患，做到安全风险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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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清、情况明，严格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定期更新矿山

安全风险“一图一牌三清单”。矿山企业生产工艺技术和设

备设施发生变化时，要重新摸排矿山安全风险，重新制定并

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三）聚焦矿山提升运输系统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提

升运输安全设施设备检测检验和日常维护保养，切实加强地

下矿山“一坡三档”安全设施、露天矿山车辆运输安全防护

的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对于淘汰落后的提升运输安全设施设

备要坚决予以淘汰。要加强绞车司机、信号工的安全操作技

能培训，不断规范岗位安全操作行为，对于违章作业的人员

要加大批评教育和处罚力度，情节严重的，坚决予以清退。

（四）全面提升矿山企业应急处理能力。要组织辖区内

矿山企业针对物体打击、机械伤害、坠罐跑车等不同类型的

事故风险，定期更新完善应急救援预案，扎实开展应急救援

知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全力推动无脚本应急救援演练，

坚决防范重疏散轻处置、无实质内容的应急演练，认真做好

总结提升，不断提高矿山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

（五）全面开展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督导检查。对全市所

有矿山企业（包括地下矿山、露天矿山、尾矿库）进行拉网

式督导检查，重点检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

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及全员安全培训、警示教育落实情况；

应急预案制定、演练评估、应急物资储备、事故报告与调查

处理整改落实情况；企业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建设、考

核奖惩及实际执行情况；矿井通风、顶板管理、提升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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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管理、边坡稳定、机电设备安全防护等现场管理状况；

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分级管控以及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建立、

整改闭环情况，全面提升矿山安全管理水平。

（六）全面开展提升系统智能化改造。涉事矿山企业要

切实保障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系统性制定矿山智能化改造计

划，明确改造内容与进度，加快改造进程；针对事故暴露出

的员工习惯性违规搭乘矿车行为，开展斜井视频监控系统智

能化改造，充分利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线上管控员工违规

行为；要建立健全安全设施设备动态更新台账，做好安全设

施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最大程度保障设备设施运行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不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全市其他地下矿

山企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针对井下运输、爆

破、提升等高风险环节，适时同步实施智能化改造工作，强

化企业风险防控能力，切实消除风险隐患，防止同类事故再

次发生。

（七）全面落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属地政府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

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要

求，定期分析研判辖区内矿山安全工作；要配齐配强矿山安

全监管人员，加强矿山安全监管知识和业务能力培训，不断

提高矿山安全监管本领；要加强矿山安全监管执法装备配

备，不断提高矿山安全监管执法效能。

（八）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要强化日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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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管执法工作力度，坚决杜绝执法宽松软问题，充分运用

现代化安全监管手段开展监管执法，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

违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断提高矿山安全监管

执法的威慑力，通过严格监管执法有效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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